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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深康佳 B  公告编号：2002—005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六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六次董事局会议于 2002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深圳华侨

城威尼斯酒店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6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局主席任克雷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

议，全体独立董事候选人旁听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0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局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修改 200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02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1、由于公司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现变化，公司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且数

额较大，因此，拟改变 2001 年度分配预案，决定 200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预计 2002 年度经营状况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善，本公司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加之公司拓展新业务、投资房地产项目等原因，本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将比去年有所增加。

因此，决定 200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此分配政策为预计方

案，2002 年会计年度结束后，本公司董事局将根据实际利润情况做适当的调整，并提请

2002 年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新一届经营班子的议案》。 

公司两年一届的经营班子任期已经届满，公司聘任新一届经营班子：聘任梁荣为公

司总裁，侯松容为常务副总裁，陈旭日为副总裁，杨国彬为财务总监，王友来为副总裁，

黄仲添为副总裁，黄卫钢为副总裁。任期 2002 年 3 月至 2004 年 3 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董事的议案》。 

1、由于工作变动，陈伟荣先生提出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第八

十六条有关规定，会议同意接受其辞去第四届董事局董事职务的申请，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鉴于萧灼基董事将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根据证监会有关规定要求，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萧灼基先生先辞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局董事职务，再作为独立董事候

选人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提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结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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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局提议设立 3名独立董事，并提名萧灼基、叶梧、马黎光等三人

为第四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局公开发表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审核。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及声明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为了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详见附件。 

八、审议通过了《董事局议事规则（草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公司董事局的作用，保证董事局的议事

效率和科学决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重新修订《董

事局议事规则（草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局议事规则（草案）》详见附件。 

九、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本公司规范运作，切实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公司实际，特制定《独立董事制度（草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独立董事制度（草案）》详见附件。 

十、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草案）》。 

为加强本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

法权益，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促使公司信息披露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特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草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草案）》详见附件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草案）》。 

为了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及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草案）》，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草案）》详见附件。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草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01 年修订本）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提出对本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草案》详见附件。 

十三、审议通过了《总裁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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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总裁的职责，规范总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重新修订《总裁与总裁工作细则》，并于董事

局会议通过之日起实施。《总裁工作细则》详见附件。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聘请公司法律顾问的议案》。 

继续聘请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先生、孙阳先生，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

刘凤良先生任本公司法律顾问，聘期一年，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华力包装公司股权的议案》。详见关联交易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上海华励包装公司股权的议案》。详见关联交易公告。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华侨城“天鹅堡 D、E栋”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详见关联交易公告。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锦绣花园三期房地产项目投资比例的议案》 

2001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第四届五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华

侨城锦绣花园三期房地产项目的决议》。该公告刊登在2001 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上。根据投资发展的需要，经本次董事局会议研究，决

定调整该项目投资比例，即本公司对该项目的投资比例由原来的 40%变更为 20%，合作

双方需签订《补充协议书》，调整与投资比例相关的合同条款，投资总额不变；同时，

将投资锦绣花园三期项目及调整投资比例的议案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由于此项投资

涉及关联交易，本次董事局会议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十九、审议通过了《康佳集团五年发展战略规划》。 

二十、会议决定于 2002 年 5 月 13 日召开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度股东大

会。详见召开股东大会通告。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A、深康佳B   公告编号：2002-007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康佳A、深康佳 B”（股票代码：000016、2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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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 2001 年度年度报告及董事局决议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02年 4月 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香港《大公报》公布 2001年度报告摘要及董事局、监事会决议公

告，“深康佳 A、深康佳 B”（000016、200016）将于 2001年 4月 11日上午

9点 30分起停牌 1个小时，2002年 4月 11日上午 10点 30分起恢复交易。 

    一、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01年 2000年调整后 2000年调整前 01年比 00年增减 

净利润（万元） (69,979.15) 21,439.23 22,488.33 (426.40%) 

每股收益(元) （1.1625） 0.3574 0.3736 （3352.66%) 

每股净资产（元） 4.8073 5.9571 6.0049 (19.30%) 

净资产收益率（%） （21.61%） 6.10% 6.22% (454.26%) 

    二、2001 年中期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预案、增发预案及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2001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01 年度不分配利润，

不转增股本。 

    2、本次董事局会议的 2002 年再融资案：无。 

    3、本次董事局会议决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02 年 5月 13 日。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年四月十日 

第四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四次董事局会议于 2002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深圳华侨
城威尼斯酒店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董事 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长聂国华先生主持。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0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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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好的发挥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作

用，保证监事会的议事效率和科学决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重新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监事会

议事规则（草案）》）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关于召开 200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告 

    经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六次董事局会议研究决定，兹定于 200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9:30 时，在中国深圳华侨城华夏艺术中心召开 2001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议程 

    1、审议《2001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2、审议《200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01 年度会计师审计报告》； 

    4、审议《关于修改 200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审议《关于 2002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6、审议《关于变更部分董事的议案》； 

    7、审议《关于聘请独立董事的议案》； 

    8、审议《关于实施〈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审议《关于实施〈董事局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实施〈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实施〈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13、审议《关于实施〈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14、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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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审议《关于聘请公司法律顾问的议案》； 

    16、审议《关于聘请公司财务审计单位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17、审议《关于终止 2001 年度配股计划的议案》； 

    18、《关于投资参股华侨城锦绣花园三期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19、《关于投资参股华侨城“天鹅堡 D、E栋”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20、《关于华力包装股权转让的议案》； 

21、《关于上海华励股权转让的议案》。 

   注：以上有关议案的内容参见第四届六次董事局决议公告。 

    22、审议《关于设立董事局基金的议案》 

    根据实际运作需要，公司董事局决定设立董事局基金，由公司制定董事局专项基金

计划，报董事局主席批准，纳入当年财务预算方案，计入管理费用。董事局基金用途如

下： 

    （1）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开展工作补贴的费用； 

（2）董事局直接聘任人员（主要指董事局秘书、财务总监）薪酬； 

（3）股东大会、董事局会议和监事会会议费用； 

（4）董事和董事局直属机构（秘书处、财务审计委员会等）执行公司公务的差旅

费等费用 

（5）以董事局和董事局主席名义组织的各项活动经费； 

    （6）奖励有突出贡献的董事； 

    （7）独立董事履行职务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 

    （8）董事局专门委员会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 

    （9）聘请董事局顾问的费用； 

    （10）董事局和董事局主席的特别费用； 

（11）经董事局同意的其他支出。 

     董事局基金由董事局制定管理办法以及审批权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处和财务部门

具体管理。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及董事局邀请的嘉宾； 

    3．于 2002 年 4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因故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表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三、会议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的法人代表出席须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持法人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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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人股东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及证券商出具的股权证明，受委托出席

的股东代表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请于会议前半小时（上午 9:00 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电话：（0755）6601139；传真：（0755）6600082 

           联系部门：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处 

           联 系 人：许宏俊、许文孝 

特此通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号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  被委托人签名：___________ 

    委托人持康佳股数_____________ 

 
   注：本委托书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深康佳 B  公告编号：2002—006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